
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积分表

姓名 ： 班级 ： 学号 ：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参考分值 自评
班级评议小组

复核

贫困等级

（5分）

特困生 5

一般贫困生 3

受资助情况

（5分）

过去一学年从未受任何资助 5

过去一学年受过 1-2次资助 3

过去一学年多次受资助 1

志愿服务时数（含义工）

（2.5分）

24小时以上 2.5

16小时到 24小时（含） 2

8小时到 16小时（含） 1.5

0到 8小时（含） 1

担任学生干部职务

（10分）

校院两级主席团及主要负责人(正职

+1)，校级以上任职(正职+1)

9-10

校院两级部长、社长及主要负责人(正

职+1)

7-8

班级学生干部(正职+1) 5-6

社团内部部长、副部长(正职+1) 3-4

校院两级各类学生组织干事 1

勤工部门活动参与情况

（2.5分）

3次以上（含） 2.5

2次以上（含） 1.5

1次以上（含） 0.5

学习情况

（40分）

年级专业排名前 5%（含） 40

年级专业排名前 15%（含） 30

年级专业排名前 30%（含） 20

年级专业排名前 50%（含） 10

获奖情况

（15分）

国家级荣誉 10

省级荣誉 7

市级荣誉 2

校级荣誉 1

政治身份

（5分）

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 5

发展对象 3

入党积极分子 2

入党申请人 1

科研申报情况

（15分）

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+9分，

其余成员减半执行；与教师合发，学

生排位自动上升一位。

1-9

主持新苗、挑战杯、希望杯、本创、 3-9



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积分表

有以下一项条件符合，不能参与励志奖学金评选，同等条件下，助学金按照降档执行：

注：1.加分统计时段以相应评选通知有关学年（2023-2024学年）为标准，并需提供佐证材料，无佐证材料一律不得加

分；

2.每一单项加分不能突破规定数值；

公共管理学院学工办

2024年 10月

困难生教育实践等科研项目获省级、

市级、校级立项，（省级（含）以上

+9分，市级（含）以上+6分，校级（含）

+3分；困难生教育实践项目一般立项

+2分；团队成员减半执行。（按立项

时间算）

班级评议小组成员签名 总评： 总评：

自评 班级小组评议

参评学年未参加志愿者活动或义工活动

参评学年有一门（含）以上不合格课程者

参评学年一个学期出现三次及以上的迟到

或旷课者

参评学年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校纪校纪，受

到警告及以上处分者

参评学年有与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相符的

其他高消费现象者

参评学年谎报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或本人生

活状况者


